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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吉玛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情况概述 

苏州吉玛基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 月

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注销全资子

公司（苏州吉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）的议案》。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5人，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，

反对 0 票，弃权 0票。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故无需回避表决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

相关规定，该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拟注销子公司基本情况 

名称：苏州吉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458551863XL 

法定代表人：段春晓 

注册资本：900万元整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药物靶点筛选技术和新药技术开发;生化试剂和生化仪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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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及销售，以及相关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;自主研发产

品的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 

营业期限：2011 年 10 月 13日至 2061年 10 月 12 日  

登记机关：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三、注销子公司的目的、对公司的影响及潜在的风险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将苏州吉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吉玛生物”）的核酸药物高通量筛选平台与公司 CRO 业务产业

链进行整合，以便更加高效地开展 CRO 业务，为减少公司管理成本，

拟注销吉玛生物。 

全资子公司注销后，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。注销不

会对公司的整体业务发展、未来财务状况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苏州吉玛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

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》 

苏州吉玛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 月 23日 


